國際觀專欄(317)令我感到萬分痛心的新聞

李家同

	美國最近在公海上轟炸沒有武裝的船隻，因為他們涉嫌販毒。對我來講，這已經是絕對的違反公義，因為八百多年前的大憲章就已經闡明"不經審判，不得拘留”。這些死亡的船員究竟是否為毒販，也應該經過審判決定的。但是美國人似乎已經不理會這個最基本的人權了。

[bookmark: _GoBack]	今天的新聞令我痛心，請看紐約時報的報導。

https://www.nytimes.com/2025/12/01/us/hegseth-drug-boat-strike-order-venezuela.html

	9月2日美軍轟炸一艘船，船上有2人仍然存活，所以美軍又進行第二次攻擊。白宮已經承認這是美國國防部長下令的，有些美國國會議員紛紛要求調查此事，因為”趕盡殺絕”畢竟不是一件光榮的事。

	我曾經住在美國13年，當時的美國還是很多人很注意人權的。美國也是聯合國創始國家之一，聯合國總部設在紐約，聯合國的憲章會允許美國在公海上襲擊一艘沒有武裝的船隻嗎?我有好多美國朋友，他們都懂得最基本的公平正義原則，希望美國能夠恢復成一個值得尊敬的國家。可是看起來，我的願望大概不會成真了。

	美國實在是在走下坡了。
